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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子公司知鱼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电

子城高科”）子公司知鱼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鱼智

联”或“目标公司”）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

简称：知鱼智联，证券代码：873751。2023年12月28日，公司与知

鱼智联股东福州知鱼互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鱼互维”）、

以及自然人刘小健先生（知鱼智联总经理）签署《股权管理协议》，

知鱼互维将其持有的知鱼智联全部股份共计1,804.50万股对应的除

收益权、处置权以外的表决权、提案权等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

给电子城高科行使。详细情况如下： 

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福州知鱼互维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小健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后洲街道玉环路10号中亭街改造利生苑1#

楼5层01室-3 

乙方：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金峰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5号楼15层1508室 

丙方：刘小健 

身份证号：350421198509266013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乐群路23号 

以上各方单独称为“一方”或合称为“各方”。 

1、委托股份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份共计1,804.50万股（占目

标公司股本总额的32.81%，以下简称“委托股份”）对应的除收益权、

处置权以外的表决权、提案权等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乙方行

使，乙方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于目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投赞成

（同意）、反对（不同意）或弃权票；甲方承诺在委托期限内放弃对

其持有的委托股份的除收益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表决权、提案权等权利。 

丙方应保证甲方按照本条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2、委托期限 

本次委托为无限期委托，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

算。委托期限内，未经各方协商一致，任意一方不得解除或变更本协

议，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3、委托权利的行使  

1）甲方应就乙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但不限于

在必要时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按



 

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配合有关监管机关

的问询等。  

2）在委托期限内，如本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

原因无法实现，各方应立即寻求最可行的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

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继续实现本协议之目的。  

3）各方确认，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甲方对其所持有的目标公

司股份的收益权即享有分红权及处置所得收益的权利。  

4）甲方同意，在委托期限内，如甲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委托股份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受让权。 

5）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或

其他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 

6）在委托期限内，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甲方作为

目标公司股东需要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甲方承担并履行。 

7）各方一致同意，就本协议进行的表决权委托事项，任何一方

无需向其他方支付费用。 

4、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

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

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向受损失

的一方赔偿因此发生的损失。 

2）委托期限内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委托股份委托乙方管

理，或其采取其他措施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履行委托股份的股东权利



 

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应按照违约事实发生当日收盘时

委托股份对应市值等额款项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丙方对甲方的

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3）任意一方存在其他违约行为的，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签署不会对知鱼智联的经营管理、人员独

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等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知鱼智联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

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

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28 日 

 


